附件2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重大有害生物灾害防控指挥运行图








指挥长：区政府分管副区长





副指挥长：区政府办副主任   区政府应急办主任  区农业局局长





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区政府应急办与其合署办公)：区农业局局长





办公室职责：贯彻区指挥部的指示和部署，协调各乡镇农业重大有害生物灾害防控应急指挥部、区指挥部成员单位之间的应急工作并督促落实；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分析农业重大有害生物发展趋势，提出具体的处置方案及工作建议，为区指挥部决策提供依据；汇集、上报灾情和应急防控工作进展情况；组织应急防控处置的新闻发布筹备工作；承担区指挥部日常事务和交办的其他工作。





负责农资市场监督管理，依法打击流通领域违规违法经营农业生产资料（农药、化肥、种子、农膜、农业机械器具及零配件）以及违规违法经营有疫情的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植物产品及其他相关商品的行为，防止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进入我市或在本行政区内流通。





负责迅速集结队伍，调集应急设施、设备、药品和物资，赶赴事发现场，对农业有害生物进行调查、监测、核实、研判；立即组织、指导群众展开农业有害生物防治，并做好无害化处理；组织力量清除、销毁染疫农作物和农产品等应急处置工作，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防止农业重大有害生物灾害的扩散。





负责灾后救助，监督、协调有关保险机构及时做好投保对象的灾情理赔工作。





指导做好农业重大有害生物灾害处置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的监测和处置工作。





按照指挥部指令和有关规定及时向社会发布农业重大有害生物灾害应急防控、事件发展的新闻宣传报道以及相关防控技术、知识的宣传。





负责农业重大有害生物灾害发生地区的治安管理工作；按照指挥部指令做好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疫情发生区的封锁。





负责协调交通运输企业提供运力，加强交通管控，确保农业重大有害生物灾害防控应急人员和所需物资的运送。





负责统筹、调拨农业重大有害生物灾害防控应急所需经费，并加强监督管理。





负责对天气的监测、预报，及时为防控农业重大有害生物灾害提供天气预报和气象服务，并根据应急处置的需要对降雨实施人工调控。





负责应急处置过程中居民点卫生和群众人身的安全，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防止农业重大有害生物疫情在灾区发生和蔓延；迅速对被农业重大有害生物危害的人员及处置过程中农药中毒人员进行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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